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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機關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規定採評分及格最

低標（即異質採購最低標）方式辦理之巨額工程採購，請

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機關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會訂頒「公共工程履歷應用於政府採購作業參考手冊」

（下稱參考手冊，公開於本會網站）之參考範例，原僅有

及格分數訂為70分者。考量機關如參考上開範例內容，及

格分數如訂為70分，未能有效淘汰不良廠商，爰於103年6

月30日修正參考手冊，除提高及格分數外，並提供多種不

同及格分數供各機關採用（及格分數介於73分至80分之間

）。

二、為解決旨揭類型採購，遇總平均評分未達招標文件規定之

審查基準所定及格分數之廠商家數比率偏低，致無法淘汰

不良廠商參與價格標開標之情形，機關辦理巨額工程採購

，建議得就個案採購特性及實際需要，參考「公共工程履

歷應用於政府採購作業參考手冊」所附範例內容，酌予提

升及格分數為75分至80分間；審查項目依廠商優劣情形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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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者，優劣差異與計分高低應有合理之比例，避免發生評

分結果難以區分廠商優劣，以發揮異質採購最低標藉由審

查基準淘汰不良廠商，提升採購品質之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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